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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教基〔2010〕36号


关于在全省开展为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送教上门”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闽委〔2009〕19号）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建省2010～20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实施意见》（闽政〔2009〕25号）的要求，保障重度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益，根据省领导指示精神，我省将开展为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试点工作。现根据我省实际，制定《福建省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试点工作方案》（附后），请各地按照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联系人：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郑  晗 0591-87850907

福建省教育厅 
                     二○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教育  特教  送教上门  试点  通知

   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0年3月25日印发


福建省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试点工作方案
近年来，我省坚持特殊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坚持普及与提高并举、改革与发展并重，形成了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随班就读和特教班为主体的特殊教育发展格局，独立设置的特教学校和特教班覆盖全省近80％的县（市、区），三类残疾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在90%以上，但是仍然有部分重度残疾儿童因生活不能自理等客观原因，不能到学校接受教育。为切实保障此类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提高我省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现就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试点工作，提出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落实《中共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闽委〔2009〕19号）文件精神，积极探索重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居家教育工作经验，逐步完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保障体系，进一步推进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服务对象

  “送教上门”服务的对象为不能到学校接受教育，但基本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三、服务原则
“送教上门”服务遵循家庭自愿、定期入户、免费教育的原则，注重发展残疾儿童少年的教育潜能，提高认知能力和适应生活、适应社会能力。
四、实施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送教上门”服务，满足具有接受教育能力而又不能到学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需要，是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关心特殊教育”，以及贯彻《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福建省2010～20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实施意见》要求，完善残疾人教育体系，推进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尤其是今年九月份全国特奥会将在我省召开，扎实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工作，亦是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受教育权利，提升我省公共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各设区市教育局要高度重视，加强对“送教上门”试点工作的领导，扎实推动试点工作的开展。
（二）调查摸底，确定试点。为确保“送教上门”试点工作的落实，设区市教育局要根据《福建省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情况统计表》（附件1），在综合研究各县（市、区）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人数、残疾类别、家庭现状的基础上，确定1-2个县（市、区）作为省级“送教上门”试点。每个试点县（市、区）要根据省残联提供的《福建省各县（市、区）6-15周岁重度残疾人口基本数据》（附件2），在核实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从中确定至少5名“送教上门”服务对象（不能到学校接受教育，但基本具有接受教育能力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有计划地开展试点工作。
（三）提供保障，确保落实。开展“送教上门”是一项长期的特殊教育工作，试点县（市、区）教育局应针对所确定的服务对象的残疾类别和家庭情况，确定承担“送教上门”服务的特教学校或普通学校，并对承担试点工作的学校在师资、经费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和保障。要设立“送教上门”试点工作专项经费，用于“送教上门”服务教师的交通等补贴，以及教育教学设备的配备。要建立“送教上门”服务对象相关的档案，将“送教上门”服务对象列入学校学籍管理，并拨付相应的生均公用经费。
（四）加强管理，提高效益。
1．加强管理和指导。“送教上门”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设区市和试点县（市、区）要加强管理，及时帮助解决试点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要建立相关制度，保证“送教上门”服务工作落实到位。省、市教研部门要加强对“送教上门”试点的教学指导，积极探索经验，提高教学效益。

2．保证“送教上门”服务时间。各承担“送教上门”服务的学校要针对服务对象的残疾类别和发展现状，合理安排教师。要保证“送教上门”服务时间，每个服务对象每周不少于2次，每次3个课时，每学年不少于240个课时。“送教上门”的课时数计入任课教师工作量。
3．注重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针对性。承担“送教上门”服务的教师要针对“送教上门”服务对象的生、心理特点和残疾类别，根据教育部颁布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或普通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教学计划，采取适合重度残疾儿童少年发展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和效益。
4．多形式地开展“送教上门”服务。要根据所确定的试点服务对象的情况，多形式地选择“送教上门”服务方式，既可以选择居家入户送教服务，也可以选择到福利院为未能入学的重度儿童送教服务，或选择在社区康复机构中结合重度残疾儿童康复治疗时送教服务。
（五）积极宣传，营造氛围。要积极向社会和残疾儿童少年家庭宣传“送教上门”服务工作，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残疾儿童的良好氛围，争取残疾儿童少年家长的支持和理解。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整合卫生、教育、残联和社区康复等机构的资源，提高“送教上门”服务的效益。
（六）总结经验，抓好典型。各试点县（市、区）要积极探索适合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教育规律、途径和方法，开拓工作思路，创新教育方式。各设区市教育局要及时了解试点工作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对在开展送教服务中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要予以表彰奖励。 
五、时间安排
4月9日前：各设区市确定省级“送教上门”试点县（市、区）名单并上报我厅基础教育处。
5月1日前：“送教上门”试点县（市、区）上报《福建省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试点县（市、区）服务对象与承担学校花名册》（附件3）。各承担学校教师完成“送教上门”服务对象入户家访，制定“送教上门”教育计划。

5月10日起：各承担学校启动“送教上门”服务工作。

附件：

1．福建省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情况统计表

2．福建省各县（市、区）6-15周岁重度残疾人口基本数据
   3．福建省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试点县（市、区）服务对象与承担学校花名册

附件3：

福建省6-15周岁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试点县（市、区）

服务对象与承担学校花名册
         设区市      县（市、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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